
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家用天然氣供氣定型化契約 

本契約已於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經申請人攜回審閱___日(審閱期至少三日)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契約書人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 

公用天然氣事業名稱：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家用天然氣供氣事宜，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書，以資共同遵守： 

第 一 條 名詞定義 

一、計量表：計算甲方用氣量之計量器，依其裝置及功能不同，

分為以下二種： 

(一)機械表：指一般僅具有計算天然氣用量之膜式氣量計。 

(二)微電腦瓦斯表：指裝有微電腦晶片、感震器、壓力開關、

緊急遮斷閥等零組件，具有漏氣遮斷、超時遮斷及地震

遮斷等安全功能之膜式氣量計。 

二、表外管：指自本支管分接點至建物甲方計量表入口處間之輸

氣管線。 

三、表內管：指自建物甲方計量表出口處至管線末端開關間之輸

氣管線。 

四、基本費：指甲方使用天然氣時，乙方每月向甲方收取之基本

收費。 

五、從量費：指甲方使用天然氣時，乙方向甲方收取之每立方公

尺（即一度）天然氣之售償。 

六、停氣費：指甲方向乙方申請停氣時，乙方向甲方收取之計量

表拆除費用。 

七、復氣費：指甲方向乙方申請復氣時，乙方向甲方收取之計量

表安裝費用及表內管檢驗費用。 

第 二 條 申請用氣 

一、甲方申請用氣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乙方應告知甲方機械表及微電腦瓦斯表之差異，甲方得依需

求選用： 

(一)□機械表（一般表） 

___________燈每月基本費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元。 

(二)□微電腦瓦斯表（電腦表） 

___________燈每月基本費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元。 

第 三 條 天然氣品質及供氣壓力 

乙方提供甲方之天然氣及其設備應符合最新國家標準，並投保公

共意外險及加入足資嗅辨之嗅劑，其供應壓力為五十毫米水柱至

二百五十毫米水柱。 

為確保甲方用氣安全，乙方應將機械表與微電腦瓦斯表之優劣差

異、使用天然氣與其設備之正確操作方法及應行注意安全事項，

於供氣前以書面資料告知甲方，甲方應遵照乙方所提供之操作方

法及注意事項使用。 

第 四 條 申請用氣 

計量表依燈別及種類之不同，其基本費級距如下表，甲方於聽取

乙方專業評估建議後，簽章選用機械表或微電腦瓦斯表及其燈

別： 

燈別 / 類別 機械表 微電腦瓦斯表 

五燈以下 新臺幣六十元 新臺幣一百元 

逾五燈至十燈以下 新臺幣八十五元 新臺幣一百五十元 

逾十燈至二十燈以下 新臺幣一百二十元 新臺幣二百三十五元 

甲方申請用氣，乙方除有正當理由外，不得拒絕，並依下列方式

辦理： 

一、用氣地址未曾有用戶登記：由甲方辦理。 

二、用氣地址曾有用戶登記，甲方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甲方與前用戶聯名申請辦理用戶名義變更及過戶。 

(二)甲方明示願承接前用戶天然氣使用權利與義務，由甲方 

辦理名義變更及過戶。 

(三)甲方如不願承接前用戶天然氣使用權利與義務者，得出

示用氣場所權利變更相關文件，並切結與前用戶用氣無

關後，由甲方辦理名義變更及過戶，且不必負擔前用戶

之未繳費用。 

第 五 條 收費原則 

乙方向甲方收取之天然氣費用，包括基本費及按實際用氣量乘以

從量費計算之費用。 

乙方依法規向甲方收取之基本費、從量費、停氣費、復氣費及非

定期檢查之檢查費用，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用計算方式辦

理。 

第 六 條 用氣度數記錄與收費 

用氣度數由乙方每月或隔月記錄，或由甲方自行填報，並由乙方

計算甲方每期（每月或每二月）應繳交之天然氣費用。 

甲方未於乙方所定期限自行填報用氣度數，經乙方連續二次通知

而未補填報者，乙方得參照甲方前三期之平均使用度數，推計甲

方當期之用氣量；甲方使用未滿三期者，乙方得按甲方已使用期

間之平均使用度數推計。 

前項甲方實際應繳之天然氣費用，於次期收費時結算。 

第 七 條 不足月之基本計算 

甲方因申請停氣、復氣或計量表變更，致使用日數不足一個月

時，乙方應依甲方使用日數之比例計算當月基本費。 

第 八 條 繳費及逾期違約金 

甲方應於繳費通知單所定繳費期限，向乙方營業單位、指定之各

代收機構（包括金融機構及便利商店等）或電子支付平台繳納天

然氣費用及其他費用。 

甲方委託金融機構代繳天然氣費用及其他費用者，由乙方於繳費

期限內主動通知金融機構扣款。 

甲方未依第一項所定繳費期限繳交天然氣費用，逾期在七日以內

者，免收違約金；逾七日起至第十四日止依應繳天然氣費用加收

百分之一之違約金；逾十四日者，依應繳天然氣費用加收百分之

二之違約金；應繳天然氣費用達二期以上且經催收程序仍未繳納

者，依應繳天然氣費用加收百分之四之違約金，至繳納為止。違

約金以元計算，未滿一元者，以四捨五入計算。 

第 九 條 計量表故障時之用氣量推計 

甲方或乙方如發現計量表故障，致無法計算用氣量時，該計費期

間之用氣量，乙方應依下列方式推計，並以最低者收費。但甲方

可舉證者，不在此限： 

一、前一年度同期使用度數。 

二、前三期平均使用度數。 

三、 前六期平均使用度數。 

前項情形，甲方使用未滿三期計費期間者，乙方得按已使用期間

之平均使用度數推計。但甲方可舉證者，不在此限。 

第 十 條 計量表有失準確之處理方式 

甲方或乙方如認為計量表有失準確時，在不拆除度量衡專責機關

封印之情下，由乙方現場勘查計量表，並以其他合格計量表進行

連通測試。經乙方勘查測試後，如原計量表確實有失準確之情

形，乙方應為甲方免費更換。 

 



前項後段情形，乙方應依下列方式推計最近三期用氣量，取其最

低者加計原計量表與其他合格計量表之差異度數核算應收氣

費。但甲方可舉證實際失準期間者，依實際失準期間核算之： 

一、前一年度同期使用度數。 

二、前三期平均使用度數。 

三、前六期平均使用度數。 

第一項情形，甲方對經乙方勘查測試合格之原計量表仍有疑義

時，乙方應依糾紛度量衡器鑑定辦法規定申請鑑定，並為甲方免

費更換計量表，鑑定費用由乙方先行支付。 

前項情形，原計量表經度量衡專責機關鑑定者合格，由甲方給付

鑑定費用予乙方；如不合格，鑑定費用由乙方負擔，乙方應依第

二項方式推計最近三期用氣量並核算應收氣費，但甲方可舉證實

際失準期間者，依實際失準期間之用氣量核算之。 

第 十一 條 收費疑義及複查 

甲方接獲乙方繳費通知或繳費收據後，如有疑義，得向乙方申請

複查。 

複查結果確認計費有誤時，未繳費者，乙方應更正繳費通知，再

由甲方繳納。 

已繳費者，其差額併入下期天然氣費用計算或辦理退款。 

第 十二 條 甲方申請異動及契約終止 

甲方申請停氣、復氣、過戶或終止契約，得以臨櫃郵寄、電話、

傳真、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辦理。 

甲方申請終止契約者，其與乙方之契約，於拆除計量表後終止。 

第 十三 條 停氣通知及基本費扣減 

乙方應維持全日正常供氣，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停氣： 

一、發生不可抗力或緊急事故。 

二、中央主管機關命令管制供氣。 

三、進行設備保養、修繕或其他工程，有停氣之必要。 

有前項情形者，乙方應於公司網站首頁、營業處所及以其他適當

方式通知甲方停氣範圍及時間。 

有第一項第二款情形者，乙方應於停氣二十四小時前通知甲方。

有第一項項第三款情形者，乙方應於停氣七十二小時前通知甲

方。 

因第一項之事由，致停氣時數，在同一個月內總計超過二十四小

時者，應按停氣之時數折算日數比例扣減基本費，其未滿二十四

小時之部分，亦以一日計。 

同一個月內總計未滿二十四小時者，其扣減基本費應按下表計

算： 

第 十四 條 乙方得對甲方之停氣之事由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停氣，並得拆除計量表： 

一、故意損壞或更改計量表之接管、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計量表

失效或失準。 

二、故意損壞計量表之封印、外殼或其保護物使計量表失效或失

準。 

三、甲方遲繳天然氣費用逾二期，經乙方限期催繳仍不繳納。 

四、經乙方表明正當理由後，無故拒絕或妨礙乙方人員進入屋內

抄錄用氣量、屆期換表或檢查天然氣管線及計量表。 

五、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 

六、甲方管線設備有損壞、漏氣或其他異常情形，未立即關閉天

然氣開關並停止使用。 

前項情形，乙方拆除計量表，應於七日前通知甲方。 

第一項停氣之原因消失，甲方得向乙方申請復氣。 

 

 

   停氣時數 

計算方式 

未滿 

四小時 

四小時以上 

未滿十二小時 

十二小時以上 

未滿二十四小時 

第一項第一款 不予計算 不予計算 不予計算 

第一項第二款 不予計算 不予計算 按停氣時數計 

第一項第三款 不予計算 按停氣時數計 按停氣時數計 

第 十五 條 天然氣費用追償 

甲方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情形者，乙方得依甲方所裝

設使用天然氣器具或輸氣管線口徑之流量，以每日八小時供氣時

間計算用氣量，依下列方法追償天然氣費用： 

一、違約使用期間在三個月以下，以三個月計算。 

二、違約使用期間超過三個月但未滿一年，以違約使用之實際月

數計算。 

三、違約使用期間在一年以上，以一年計算。 

前項甲方計量表安裝供氣未滿三個月者，追償期間應自開始供氣

之日起算。 

前二項追償金額應扣除期間內甲方已繳納之天然氣費用。 

第 十六 條 管線及計量表之維修、汰換、保管責任 

表外管由乙方施作並負責維修及汰換。但其損壞原因可歸責於甲

方者，由甲方負擔維修及汰換之費用。 

表內管之維修及汰換費用由甲方負擔。但其損壞原因可歸責於乙

方者，由乙方負擔維修及汰換之費用。 

計量表由乙方備置，應經度量衡專責機關檢定合格封印後提供甲

方使用，其所有權歸屬乙方。 

甲方對於計量表應善盡保管之責，如擅自搬移、拆封、藏匿、毀

損或遺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 十七 條 改裝表外管、表內管及遷移計量表 

甲方改裝表外管或遷移計量表，應事先向乙方提出申請，並與乙

方約定辦理日期。 

前項改裝表外管、遷移計量表之費用，乙方應依經主管機關核定

之裝置業務收費作業手冊所載項目及費用標準，向甲方收取。 

甲方改裝表內管得由乙方或委託公用天然氣事業導管承裝業辦

理，如委託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辦理者，應依公用天然氣事業

營業章程之規定，由導管承裝業向乙方提出申請。 

第 十八 條 甲方管線之定期檢查 

乙方應定期派員為甲方檢查管線，並記載其結果；如檢查結果不

合規定，應書面通知甲方改善；其經甲方請求檢查者，亦同。 

甲方拒絕接受前項定期檢查者，乙方認定有影響供氣安全之虞

時，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會同相關機關人員

進行強制檢查，檢查結果認定有影響供氣安全，乙方得停氣並得

拆除計量表。 

第一項檢查人員於進行檢查相關業務時，應主動出示身分證明文

件。 

第一項之定期檢查，乙方不收取費用。如甲方請求非定期檢查且

非屬緊急狀況者，乙方得依核定之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章程載明

之費用計算方式，向甲方收取費用。其費用應計入下期帳單，不

得於現場收取。 

第 十九 條 甲方管線之汰換 

乙方依前條進行檢查時，如於現場發現管線有損壞、漏氣或其他

異常而有汰換之必要，除漏氣應立即關閉天然氣開關並停氣外，

甲方得選擇由乙方或合格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者進行汰換。 

前項情形，甲方選擇由乙方汰換管線者，乙方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商品應符合國家標準或相關法規規定；未訂有國家標準或相

關法規未規定者，依中央主管機關所認定得採行之其他先進

國家標準。 

二、將商品之報價金額、廠牌、型號、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所

定權益事項以書面方式告知甲方，如有保證（固）書等資料

者亦應一併交付。 

第 二十 條 個人資料保護 

乙方蒐集、處理或利用甲方之個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規定辦理。契約關係消滅後，亦同。 

第 二十一 條 誠實信用原則 

本契約之約定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關法令及誠實信用原則

公平辦理之。 

第 二十二 條 合意管轄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合意以用氣地址所屬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

百三十六條之九有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